吉林省农业综合开发新一轮科技示范项目

申报指南

按照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积极创新机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调动农业科研单位和农技推广服务机构开展农业科技推广的积极性，努力提高项目区农业科技生产和服务水平”的总体要求，我省农业综合开发在总结前期科技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从2014年开始，实施新一轮科技示范项目建设。为了充分体现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政策导向，明确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建设重点，引导各级农发办、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积极参与项目建设，现就新一轮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申报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我省新一轮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建设，要以促进我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和可持续发展为主攻方向，紧密结合我省东、中、西部农业资源特点，进行集成技术、集聚资源、集中布局。以省内科研单位为主要技术依托，培训和带动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通过组织具有一定土地流转规模优势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参与项目建设，尽快建成一批引领和带动作用强的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示范区。使先进适用农业科学技术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形成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示范推广面积不断扩大。探索形成“技术转化快、农业增效明显、农民参与积极性高”的农业技术推广发展模式，构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农业技术支撑体系。进而推进我省农业向规模型、效益型、特色型、生态型、安全型、智慧型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我省农业现代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新一轮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建设期为2014年—2016年。项目确立范围为农业种植业和农业生态综合治理。项目主攻方向为，重点支持我省玉米、水稻等优势农产品和人参、中药材等特产品生产过程中技术推广创新，增产增效。项目建设内容为重点推广应用经省部级以上科技主管部门鉴定，具有技术集成组装示范优势的先进适用农业科技成果，包括优质、高产、多抗新品种和新组合的栽培技术、土壤改良和培肥地力技术、以保护土壤和增产提质为目标的生物农药、植物内生促进剂等新型农业投入品推广应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节水和水肥一体化调控技术、保护性耕作技术、农业污染治理技术、生态农业技术、农业生产信息化应用技术等。项目建设模式，以市县农发办、科研单位、基地相结合为主，并探索通过引进带有种植基地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具有一定土地流转规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项目建设，探索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提高农民技能培训水平的新机制。通过县（市、区）农发办与技术依托单位对接，择优确定科技示范建设项目。项目建设期间，农业综合开发管理部门对项目建设实行“合同管理”，并建立严格的年度绩效评价和奖惩机制，确保项目按计划保质保量实施。
三、运行模式
实行“三位一体”的组织管理模式：
省农发办负责制定全省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建设实施方案，公布项目申报指南；指导项目申报、择优选项工作；向项目所在地农发办批复下达项目实施计划及财政建设资金；修订完善《吉林省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和资金管理细则》，研究制定项目年度绩效评价、奖惩考核等相关管理制度；组织实施全省项目年度绩效评价并定期公布考核结果，落实奖惩措施。
地市级以上农业科研单位为科技示范项目技术依托主体，负责确定项目首席专家和组织技术推广团队；负责项目可研和实施计划编制；负责技术指导培训和项目建设；制定相关考核办法，鼓励技术指导专家深入项目区开展工作。

项目所在地农发办为项目实施及监管主体。负责项目申报工作，筛选当地符合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参与立项；按照批复的实施计划建设内容，分别明确建设内容相关责任主体，组织签订合同并报省农发办备案；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按照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程序参与项目建设；负责项目实施和日常监督管理、资料归档和资金报账工作。

四、资金投入

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资金投入以财政资金投入为引导，鼓励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全省每年投入财政资金规模不低于2100万元，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合理确定每个项目投入规模。主要用于科技示范推广费用和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

五、建设布局

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建设布局，按照我省东、中、西区域资源特点，中部突出以主要粮食作物高产栽培技术推广创新为重点，西部以突出生态农业理念为方向，东部以提升区域特色产业层次为目标。在我省中、西部粮食主产区，保障粮食安全、实现主要粮食作物高产、稳产及优质高效，围绕我省玉米、水稻优势作物品种，分别建设6个科技示范项目（玉米3个，水稻3个）；在中部地区以玉米、水稻高光效新型种植模式配套技术集成应用为主，建设1个科技示范区；在东部山区，突出我省资源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在人参、中药材方面建设3个科技示范项目（人参1个，中药材2个），提升科学化、规范化、规模化种植水平；在西部地区，以盐碱地治理为主建设2个农业生态示范项目，1个生物质高产高效农作物种植示范区，1个优势特色产业种植示范区基地项目；围绕中心城市，建设1个无公害设施蔬菜种植科技示范基地，突出设施农业典型示范作用。

六、申报条件
（一）项目建设地点符合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建设布局总体要求。项目所在地政府比较重视农业科技推广工作，能够为示范项目建设积极创造条件，地方农技推广服务机构积极参与项目建设。当地农发办申报积极性高，工作基础好。粮食作物及蔬菜科技示范基地项目建设地点为农业综合开发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高标准农田及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区，路、水、电等配套设施相对完善。
（二）参与项目建设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其他具有一定土地经营规模的家庭农场，自愿参与项目建设，在项目建设期间无偿提供项目建设所需种植基地。粮食作物种植基地规模不低于1000亩，人参及中药材种植基地不低于200亩，优势特色农作物及蔬菜设施栽培生产基地不低于500亩，农业生态综合治理面积不低于3000亩。

（三）参与项目建设与技术推广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推选的科技推广项目团队不低于8人，科研管理责任落实。

    七、立项程序
各地农发办根据本《申报指南》确定的科技示范项目建设重点，可选择适合当地推广应用的实用技术和资源优势需要，经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深入对接，在确定三年建设初步规划目标和可研的基础上，实行农发办与科研单位、院校共同申报。省农发办根据申报情况，组织专家，根据申报地农业资源状况、项目建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所申报项目是否符合当地农业发展总体规划、拟推广的实用技术能否满足当地农民和当地龙头企业实际发展需要以及未来推广应用潜力等因素，进行择优立项。符合申报基本条件但未予立项的，纳入省级项目库，待以后对当年项目进行年度考评，末位淘汰进行替补。项目建设地点确定后，由农业技术依托单位会同当地农发办，根据项目建设地的实际需要，编制项目实施计划（含建设项目预算）向省农发办正式上报。
八、其他要求
符合申报条件的市（州）、县（市）农发办需报送《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纲格式附后）一式三份。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2014年2月28日，逾期不予受理。
申报受理单位：吉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综合处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3646号      邮编：130021
联系人：赵 飞            电话：0431—88550993
具体请登录吉林省财政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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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吉林省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主推技术

集成及适宜推广地区初步提示

一、玉米、水稻高光效新型种植模式配套技术集成应用（本项技术示范包括玉米、水稻两部分内容，示范面积不低于1000亩）
确定项目个数：1个

适宜推广地区：长春、四平、辽源

    二、玉米新品种栽培与循环农业技术集成应用

确定项目个数：3个

适宜推广地区：长春、四平、辽源、松原、白城、延边

三、水稻节本高产高效生产技术集成应用、优质丰产综合技术集成应用

确定项目个数：3个

适宜推广地区：长春、吉林、辽源、通化、白城

4、 生物质高产高效农作物种植技术集成应用

确定项目个数：1个

适宜推广地区：松原、白城

    五、人参新品种栽培技术集成应用

确定项目个数：1个

适宜推广地区：通化、白山、延边

    六、中药材种植技术集成应用

确定项目个数：2个

适宜推广地区：通化、白山、延边

七、西部优势特色作物种植技术集成应用

确定项目个数：1个

适宜推广地区：松原、白城

    八、盐碱地改良种稻技术开发技术集成应用

确定项目个数：1个

适宜推广地区：松原、白城

九、重度盐碱地优质树种标准化栽培示范
确定项目个数：1个

适宜推广地区：白城

十、无公害设施蔬菜种植技术集成应用
确定项目个数：1个

适宜推广地区：中心城市城郊

附件2

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提纲）

项目名称：××市××县（区）××镇××××××××××××××××××××××技术示范
申报单位：××市××县（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加盖县级农发办公章)

编写时间：2014年×月×日
吉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制
二○一四年二月

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提纲
第一章  项目区概况及有利条件

一、项目区概况

（一）地理位置及区域范围

（二）自然资源状况

（三）项目关联产业的发展现状

（四）项目建设地点选择

二、项目实施的有利条件

（一）政策环境

（二）资源优势 

（三）市场优势

（四）示范推广应用能力

（五）基础设施条件

              第二章  技术依托单位及合作单位概况

一、技术依托单位及法人（或负责人）

二、首席专家及成员

三、示范项目合作单位（龙头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三章  项目背景及必要性

一、项目建设背景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目的意义

    第四章  技术方案设计和技术评价

一、示范项目的方向和目标

（一）项目方向

（二）项目目标

二、高新技术内容与技术流程

（一）主要高新技术来源

（二）主要高新技术内容与创新点

（三）主要组装配套技术

（四）项目技术流程

三、技术评价

    第五章  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

一、建设任务和规模

二、建设标准

三、项目实施的分年度计划

四、组织实施方案

五、投资估算、资金筹措及使用

          第六章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评价

一、经济效益评价

二、社会效益评价

（一）技术贡献

（二）产品贡献

（三）农民增收情况

三、生态效益评价

附件：1、示范区建设位置示意图

          2、示范项目主推技术鉴定成果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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